
Dispute Settlement 争议解决, 2023, 9(5), 2227-2232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5303   

文章引用: 欧欣欣. 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侵权问题[J]. 争议解决, 2023, 9(5): 2227-2232.  
DOI: 10.12677/ds.2023.95303 

 
 

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侵权问题 

欧欣欣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民商法律学院，广东 珠海 
 
收稿日期：2023年7月20日；录用日期：2023年8月29日；发布日期：2023年9月6日 

 
 

 
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精神世界、创造力、想象力也越来越丰富，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也出现在了大

众的视野中。音乐作品是受著作权所保护的作品种类之一，而音乐视听作品是音乐作品的一种。本文主

要通过以音乐视听作品作为内容制作的短视频、KTV店中未经许可播放音乐视听作品、在餐馆、商场等

场所播放流行音乐等几种生活中常见的侵害著作权的情形，体现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与被控侵权人

的保护现状、存在的问题与完善的方式。 
 
关键词 

音乐作品，著作权，侵权 

 
 

Copyright Infringement of Music Works 

Xinxin Ou 
School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uhai, Zhuhai Guangdong 
 
Received: Jul. 20th, 2023; accepted: Aug. 29th, 2023; published: Sep. 6th, 2023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people’s spiritual world, creativity, and imagination are becom-
ing more and more abundant, and more excellent songs are also released. Music works are one of 
the types of work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and music audiovisual works are one of the musical 
works. This article mainly demonstrates the impact of China’s copyright law on copyright in-
fringement by making short videos with music audio-visual works as content, playing music au-
dio-visual works without permission in KTV stores, and playing pop music in restaurants, shop-
ping malls and other places. These examples reflect the current state of protection for copyright 
owners and alleged infringers under China’s copyright law, as well as the issues present and ways 
to improv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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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著作权概述 

1.1. 著作权的定义与内涵 

著作权是指民事主体对其自身创作或合作创作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及其他相关客体所享有的多项专

有的权利与利益。狭义的著作权仅仅指民事主体享有的一系列专有权利，而广义的著作权除此之外还加

入了邻接权的概念。“著作权”与“版权”两个词分别被用于两大法系中，“版权”一词用于英美法系

中，而“著作权”一词则被大陆法系所采用，在两大法系的主要国家加入《伯尔尼条约》后，概念就不

再有太大的区别。 

1.2. 著作权的客体 

著作权的客体面向的是“作品”。“作品”首先要是人类的智力创作成果，且是能被人客观感知的

外在表达，再者，“作品”必须是文学、艺术、科学领域的智力成果，最不可或缺的是，“作品”必须

要有独创性。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最大的特征则是具有“独创性”，从无到有，从现有到再创作都能被

称为“独”，而对于“创”而言，创作者被要求给之后的创作者留有一定的创作空间，且著作权的“创”

不同于专利权中对“创”的要求，著作权中的“创”仅要求是智力创作的成果即可，当然，虽然“创”

与成果的质量和价值无关，但是对于“创”需要有一定的高度，即独创性并非是对“有无”的判断，而

是对创作“高低”的判断[1]。 
以上的种种条件不仅阐述了著作权所保护的作品是何样的作品，实质上还暗暗指明了《著作权法》

的立法目的，很多人看到如此多对于作品的要求，认为著作权主要目的在于最大力度保护作品，防止侵

权发生，不可否认这是《著作权法》的目的之一，但是《著作权法》最主要的目的实质上是在保护作品

的基础上，保留一定的创作空间，鼓励人们发挥创造力，进而促进作品高度的不断发展[2]。 

1.3. 著作权的内容 

著作权的权利内部分为两大类：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著作人身权中民事主体有四种权利： 
1) 发表权，即作者享有是否、何时将其作品公开于众的权利。2) 署名权。3) 修改权。4) 保护作品

完整权。 
著作财产权又给予了作者四种权利：1) 复制权。2) 发行权与出租权。3) 传播权，包含表演、展览、

放映、广播和信息网络传播权。4) 演绎权。 
其中的“传播权”是指公开、面向公众传播作品。我国的《著作权法》暂未具体明确“公开”的定

义，根据我国台湾地区的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公众是指不特定人或者特定之多数人”，美国的《版

权法》中对“公众表演”的定义与台湾地区对“公众”的定义类似，美国认为“公众表演”即通过任何

设备或手段向公众进行传播，无论其是否在同一地点还是分散地点，也无论公众接收到的传播的时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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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还是不同时间 1。由此可见“公开”是在公开或半公开场所放映视听作品，使不特定的公众能够

看到或听到该作品的行为。所以在餐厅中播放音乐的行为就属于“公开”播放行为。需要注意的是，如

今有不少酒店房间内配有投影仪和网络电视等设备，使入住的客人可以按自己的喜好选择电影进行播放

观看，从而提高顾客入住体验感。但是此行为也有可能构成“公开”播放，因为酒店在视频播放平台开

通 VIP 时，获得的实际上仅是专有的使用许可，并非公开的使用，酒店房间看似私密，但是由于入住的

客人不可预见，且入住时间一般较短，故酒店的房间也属于一定的“公开”场所。酒店的行为使得客人

能够在房间内获取、观看到影片，造成了不特定的人能获取到视听作品的结果。对于传播权中的表演权，

《著作权法》第 10 条第 1 款第 9 项规定的是：作者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

的权利。在《伯尔尼公约》第 11 条第 1 款中对表演权的规定为：作者可以授权公开表演其作品，或授权

用各种手段向公众公开传送自己作品的表演。我国《著作权法》第 10 条第 1 款第 12 项所规定的放映权

是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视听作品等的权利。因此，未经许可公开放映

电影、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等都属于侵犯放映权的行为。最后，信息网络传播权则是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即
交互式传播)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2. 侵犯著作权的抗辩 

在给予音乐作品的作者一系列专有权利，以促进作品创新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给予公众相应的抗

辩事由，以保证程序的公正性，同时也可以一定程度的促进音乐的传播，对于制作权人享有的专有权利

的侵权抗辩主要分为两大类“法定许可”和“合理使用”。 

2.1. 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是指出现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的情形时，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同意，也可以不支付报酬。

对于如何判定对该音乐作品的适用在合理使用的范围，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 24 条规定，构成合理使

用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个人使用、适当引用、为报道新闻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报纸、期刊、

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已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著作权人

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为学校课

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使用、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图书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需要的使

用、免费表演、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翻译制作少数民

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通过以上条款，可以看出对于合理使用的有判断有几种方式： 
一是我国加入的《伯尔尼公约》、TRIPs 协定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中提出的“三步检

验法”，即以如果某一侵权行为是在特殊情况下做出，新作品与原作品的正常利用不冲突且以对于原作

品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没有不合理的侵害为前提。第二，美国《版权法》也提出出现以下四种情形时，可

以考虑构成“合理使用”：1) 处于教育目的的使用，2) 被使用的作品含有大量公有领域的资料，3) 被
使用的部分占原作品的比例，4) 是否影响被使用作品的市场潜在价值 2。第三，当受保护的作品被使用

时，判断使用后产生的作品是否会与受保护的作品产生市场替代效应。第四，新作品与原作品是否构成

转换性使用，我们认为新作品与原作品的性质差异越小则越接近合理使用。第五则是判断新作品的出现

是否会影响原作品的二次商业化利用[3]。 

 

 

117 U.S.C 101, “to perform or display a work”. 
2See 17 U.S.C.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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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法定许可 

法定许可是指在法定许可的范围内，使用人可以不经过著作权人的许可同意，但是应当向其支付相

应报酬。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有以下几种：1) 报刊之间对已刊登的作品的转载。2) 根据《著作权法》第

42 条第 2 款规定：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

作权人许可，但应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得使用的不得使用。即此类许可实际上仅限于对

录音制品无需经过许可的使用，对录像制品的使用则不适用法定许可，且法定许可使用的范围仅是录音

制品中的词曲本身，允许其他人依据原词曲本身制作新的录音制品并发行。3) 依据《著作权法》第 46
条第 2 款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属于法定许可的范围。4) 用于编写出版教科

书，或通过网络实施义务教务的使用，但仅限于“短小”或“片段”即“适当引用”。5) 通过网络向农

村提供相应的含基础信息的作品，要注意此时应采取相关的公告措施，公告后 30 日内著作权人表明不愿

意提供的则不适用法定许可[4]。 
可见法定许可虽然一般无需经过著作权人的许可，但是也不能超过必要的使用限度，即不能超过“合

理使用”的范围，否则也可能无法落入法定许可的范围。 

3. 对音乐作品保护中的现存问题 

3.1. “合理使用”认定中的问题 

虽然我国的《著作权法》为可能实施了规制行为的民事主体提供了“合理使用”的抗辩事由，但是

从以上判断条件不难看出，在一些情况下，现存的“合理使用”事由会因为主观性过强、自由裁量性较

大，导致被滥用的后果，使得侵权人得以以此逃避法律责任，而在有些情况下则会因为规定的太过具体

而导致一些牵强的侵权行为。可见“合理使用”这一事由的规定还有待后续完善，但对于规定的太过宽

泛的问题，我们实际上无法用严格的法律法规来规定“合理使用”的范围，否则可能会限制作品后续的

创作发展，因此，找到更好的保护著作权与给予合理使用范围的平衡点则更为重要。 
试举一例，某舞蹈机构举行公益舞蹈表演，声明该表演为免费表演，不向公众收取任何费用，也不

会给予表演者报酬，没有任何宣传或销售行为，唯一的宣传是为表演所需制作的海报，多数机构的海报

其名称都位于明显位置。表面上看，该表演为免费表演，播放的背景音乐或演唱者的演唱音乐应属于合

理使用的范围，但实际上，许多人都能意识到这明显是机构宣传的一种方式，通过在客流量多的地方举

行公益表演，从而吸引潜在的未来顾客，打“软”广告。从实质要件上看，该机构没有面向公众收任何

和费用，也没有给予表演者报酬，在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并且未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

也未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整场表演则可认定为公益性质。一方面看，机构确实

给予了机构学院表演锻炼的机会，也向公众提供了一个欣赏表演的机会，但海报上与活动中潜在的宣传

或许或多或少会让人们记住这个机构，这种隐藏如此之深的商业性获利往往没有表面证据，因此，许多

机构、公司通过举办大型免费演唱会、免费歌舞表演等行为，再借助媒体、海报等宣传方式，用“免费

表演”的外皮来暗中“打广告”，以此获得潜在利益。我国著作权法给予免费表演一个“合理使用”的

机会本意上是因为免费表演的组织者并没有以此获得任何报酬，属于善意的公益性质，如让其在没有获

酬的情况下支付使用费用或承担侵权责任，有明显不当，也是为了鼓励这种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行为[5]，
但是以上的情形中，经营者、组织者却以此获得了不少潜在的商业利益，显然已经背离了“合理使用”

的本意。拥有著作权的音乐作品已显然变成了此类经营者获得这种潜在利益的最佳工具，而且此类表演

大多都是面对不特定的公众的“公开”表演，可想而知如果这些情形出现的越来越多，一些音乐作品持

续的被利用、出现于公开免费表演中，对其商业价值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在邻接权中，我国《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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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法》第 45 条规定，录音制作者可以向公开传播或通过传送声音的技术设备向公众公开播送其作品的民

事主体获取报酬。而作为在以上这种免费表演中被经营者公开传播，公开播放以此获得潜在利益的音乐

作品，著作权法却没有给予著作权人获酬的机会，若能在经营者或组织者利用“免费表演”来掩盖潜在

的商业获利，企图以零成本获利得情形下，拥有向经营者、组织者获酬的机会，则或许可以适当的减轻

著作权人在其音乐作品多次出现在公开表演时对著作权人的影响。 
若再举一例：在某手机专卖店中，顾客要求测试手机收听音乐或接听电话时的音质，店员便随机点

击某首歌曲进行播放若该歌曲属于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则该行为是否属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相信此

时许多人则会认为该行为不属于侵权行为，在“合理使用”的范围内，但是依据《著作权法》第 10 条第

1 款第 11 项规定：广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公开传播或者转播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

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

的范围显然包括手机，其次，在店内进行音乐的外放，也显然属于面对不特定的公众“公开”播放，因

此依据该法条，这一行为实质上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广播权，这一侵权结论放在这种情形下就略显牵强。

在上述情形下，美国的《音乐公平许可法》有在娱乐场所、商场等公共场所播放音乐作品的例外规定，

即此类娱乐场所无需经过著作权人许可就可以播放、接收广播电台、电视台播出的音乐作品 3，日本的《著

作权法》也规定商场在没有向听众或观众收费的情况下可以未经许可播放音乐作品。如果我国的《著作

权法》能适当借鉴如美国、日本等国家中对于在特殊公共场合“公开”播放的有关例外条例，似乎能与

现有著作权法对此类情形的相关规定相比更加合理，亦更加完善。 

3.2. 音乐作品的侵权现状 

在生活中音乐作品被侵权的情形其实并不少见，走在商场中商场内播放的音乐，点开手机中的短视

频软件随即传来的短视频背景音乐，又或者是与朋友相聚在 KTV 一起唱歌放松时点击播放的音乐 MV，

这几种在生活中似乎再常见不过的情形，如果没有相应的许可或给付相应的报酬，则都可能是侵犯音乐

作品著作权的行为。 
在四川省中级人民法院曾审理过一有关在购物广场播放背景音乐的案件，该案中被告是人人乐购广

场的经营者，未经允许，也未向音著协支付必要的使用费，在商场播放了《拯救》一曲，被法院认定为

侵权。被告的行为显然属于面向“公众”播放，首先商场必然属于公共场所，且在商场购物的公众也是

不特定的公众，故在商场播放该音乐，需要经过著作权人的许可。四川中院认为，虽然被告没有从中获

利，但是被告在其经营的公共场所播放《拯救》的行为，实际上是营造了良好的购物氛围，提高了消费

者在广场购物时的愉悦度，从而促进销售，是一种间接获利的行为，故法院最后判定被告侵犯了作者的

表演权 4。 
短视频中选择使用的视频背景配乐也是极易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之一，主要是由于该类 APP 通常并没

有严格的下载限制，几乎都是面向公众开放，使得相关群众在 APP 内滑动观看短视频的过程中能够获取

到较多的音乐作品，并且在生活中常常会有人将短视频音乐外放，这种行为不可避免的提高了其他公众

听到他人手机中短视频背景音乐的可能性。不论是外放导致其他公众可以获取到作品，又或是平台使用

者自己在平台上观看短视频时或自己制作视频时听到或使用音乐作品，短视频平台作为平台提供方都应

该向作品的著作权人取得许可或者向音著协支付必要使用费用，如果短视频平台没有获得音乐作品的许

可专有使用，又没有支付必要的使用费用，则短视频平台或该平台的使用者的行为很则很可能侵犯到作

者的著作权。北京互联网法院曾审理的“彩视 APP”侵权案件中，“彩视 APP”未经许可向其用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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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音乐作品《一个人挺好》的在线短视频配乐服务，平台的使用者可以将该音乐设置成视频的背景音乐，

并以此制作自己的视频。“彩视 APP”这一平台面向公众开放，该平台的用户显然为不特定的公众。法

院最终认定：“彩视 APP”属于未经允许向公众提供音乐作品，是“公开”播放行为，同时也没有支付

必要报酬，故侵犯了著作权人对其作品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依法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

法律责任 5。这种情形是短视频平台作为侵权方因没有获得许可，没有支付相应报酬导致的侵权行为。另

一种情形则是短视频平台使用者将他人的音乐作品上传到短视频平台中，以此吸引更多关注，这种情况

是是短视频平台内部的使用者实施的侵权行为，显然该使用者的行为侵犯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此时的平台虽然没有任何的侵权行为，但该平台也不能完全免除责任，因为短视频平台作为一个网络服

务提供者，应当对其自身平台内部用户所发布的内容尽到审核义务，当发现有用户发布了疑似侵权视频

时，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否则短视频平台作为平台提供者，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 KTV 店中的侵权行为则更是常见，如在卡拉 OK 店内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曲并点唱后，屏幕上会播

放该曲目的 MV，具有独创性的 MV 作为音乐视听作品，是受到著作权保护的作品。MV 又称音乐电视，

是由导演、歌手、摄像、后期制作人员等多个主体共同努力拍摄制作而成的音乐视听作品，里面包含了

多人的创造性劳动成果，因此属于著作权保护的作品范围内。但需要注意的是 MV 作为音乐视听作品，

需要体现出创作过程中所付出的独创性劳动，否则会因为没有独创性而无法受到著作权的保护。如在一

案中正东唱片公司拍摄制作了三部 MV，《光年》、《回情》和《情人说》，某卡拉 OK 店经营者未经

许可通过机器向店内不特定的公众播放了三部 MV，正东唱片公司请求法院判定该店构成侵犯其著作权

的行为。依案情看来，卡拉 OK 店未经许可播放 MV 的行为显然属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此时法院却认

为，《情人说》和《回情》两首歌曲的音乐电视使用了蒙太奇手法，很好地演绎出音乐的主题思想与内

涵，被认定为是具有创造性劳动的音乐视听作品，但是对于《光年》这一首曲目的 MV，法院则最终认

定其不具有著作权，理由为《光年》一曲的音乐电视画面仅仅是舞台剧现场表演的机械录制，没有任何

独创性劳动，对于摄像而言，该 MV 的录制仅需将镜头对准舞台和舞台上的演员即可，也没有给他人留

下太多智力创作的空间，而且达到最终的录制效果也只有极少的录制方式，没有达到创作的“高度”，

故法院最后判定被告播放《回情》与《情人说》的音乐电视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而播放《光年》音乐

电视的行为则因作品没有独创性而不收到著作权的保护。因此，作为歌曲的音乐电视如想要受到著作权

的保护，不仅要体现出作品的独创性，要有创造性劳动，还要保证其作品的创作“高度”。 

4. 结论 

综上，我国的著作权法虽已较全面的保护了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利，同时也给予了行为人一些抗辩事

由以保障其利益。但是也不难看出，我国现存著作权法对于音乐作品的侵权认定与“合理使用”的认定

上仍存在着一些待完善问题，需要在法律与技术层面不断地改进与创新，有了更坚实的法律后盾保障，

才能继续激发人们在音乐作品上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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